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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53/585)通过] 

53/78.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 结论文件  

    AAAA    

    区域建立信任措施区域建立信任措施区域建立信任措施区域建立信任措施: : : :     

            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的活动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的活动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的活动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大会, 

 铭记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及其根据 联合国宪章 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首要

责任, 

 回顾其 1988年 12月 7日第 43/78 H号和第 43/85号 1989年 11 月 15日第 44/21 号

1990年 12月 4日第 45/58 M号 1991 年 12月 6日第 46/37 B号 1992年 12月 15日第

47/53 F号 1993年 12月 16日第 48/76 A号 1994年 12月 15日第 49/76 C号 1995

年 12月 12日第 50/71 B号 1996年 12月 10日第 51/46 C号和 1997年 12月 9日第 52/39 

B号决议, 

 考虑到在所有有关国家的倡议和参与下,并在照顾到每个区域的具体特点的情况下采

取建立信任措施既重要而又有实效,因为这种措施能够对区域稳定和国际安全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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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信裁军包括区域裁军节省出来的资源可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保护环境,以造福

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全面

彻底裁军的方针, 

 深信国内和国家间如无和平 安全与互信,便无发展可言, 

 念及秘书长于 1992 年 5 月 28 日设立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其目

的在于促进该分区域的军备限制 裁军 不扩散和发展, 

 回顾 合作促进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布拉柴维尔宣言 ,
1
 和 促进中部非洲持久民主

和平与发展的巴塔宣言 ,
2
 

 铭记安全理事会在审议秘书长关于非洲冲突起因和促进非洲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的报告
3
 后,分别于1998年 9月16日和18日通过的第1196(1998)号和第 1197(1998)号决

议, 

 强调必须加强非洲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的能力, 

 回顾常设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作出的赞成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之下设立中

部非洲人权与民主分区域中心的决定,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区域建立信任措施的报告,
4
 其中涉及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

题常设咨询委员会自从大会通过第 52/39 B号决议以来所进行的活动; 

 2. 重申支持旨在促进在区域和分区域各级采取建立信任措施以缓和分区域的紧张

局势和冲突,并推动中部非洲的和平 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努力; 

 3. 又重申支持常设咨询委员会 1992 年 7 月 27 日至 31 日在雅温得举行的委员会组

                         

1
 A/50/474,附件一  

2
 A/53/258-S/1998/763,附件二,附录一;见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三年,1998年 7月 8月和 9

月份补编 ,S/1998/763号文件  
3
 A/52/871-S/1998/318;见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三年,1998年 4月 5月和 6月份补编 , 

S/1998/318号文件  
4
 A/5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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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会议所通过的工作方案; 

 4. 满意地注意到常设咨询委员会各成员国执行 1998-1999年活动方案所取得的进展,

特别是: 

    (a) 1998年 4月 28日至 30日在利伯维尔举行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联席会议,讨论中

部非洲的安全问题; 

 (b) 1998年 5月18日至 21日在赤道几内亚巴塔举行中部非洲民主体制与和平问题分

区域会议; 

 (c) 1998年 7月 27日至 31日在雅温得举办军职和文职高级官员巩固和平的实际裁军

措施训练人员培训讲习班; 

 5. 强调必须向常设咨询委员会成员国提供它们为了充分执行它们在第九和第十次

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活动方案,特别是组织模仿维持和平行动的联合军事演习所必需的支

助; 

 6. 欢迎常设咨询委员会成员国决定尽早召开一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以求设

立中部非洲促进和平和预防 处置及解决政治危机和武装冲突的高级理事会,和设立中部非

洲分区域议会; 

 7. 满意地欢迎在中部非洲建立一个预警机制,一方面用作分析和监测常设咨询委员

会成员国政治局势的手段,以防止将来武装冲突爆发; 另一方面作为成员国通过它来执行

委员会组织会议 1992年在雅温得通过的工作方案的技术机构; 

 8.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支持设立中部非洲人权与民主分区域中心; 

 9. 还请秘书长遵照安全理事会第 1197(1998)号决议,向常设咨询委员会成员国提供

必要支助,使它们刚刚建立的预警机制投入运作; 

 10. 感谢秘书长设立了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信托基金; 

 11. 呼吁会员国 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向信托基金提供更多的自愿捐款,用以实施

常设咨询委员会的工作方案,特别是上文第 5段和第 7段所述的活动; 

 12. 请秘书长继续协助常设咨询委员会成员国,确保它们能够继续致力于它们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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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出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14. 决定将题为 区域建立信任措施: 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的活

动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8年 12月 4日 

第 79次全体会议 

 

    BBBB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大会, 

 回顾其 1987年 11 月 30日第 42/39 D号和 1989年 12月 15日第 44/117 F号决议设

立了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区域中心,并改名为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总部设在加德满都,负责通过适当利用可得资源,应要求向亚太区域各会员国为执行和平与

裁军措施而互相商定的倡议和其他活动提供实质性支持, 

 欢迎秘书长的报告,
5
 其中秘书长认为,该区域中心的任务规定仍然有效,而且该中心

可作为冷战后时代促进合作气候的有用工具, 

 注意到冷战后时代的趋势是强调区域中心协助会员国应付该区域内新出现的引起关

切的安全问题和裁军问题的功能, 

 赞扬该区域中心进行了鼓励区域和分区域对话以提高公开性 透明度和建立信任的有

益活动,并举办区域会议促进裁军与安全,这在亚太地区已广为人知,称之为 加德满都进

程 , 

 表示感谢区域中心于 1998年在加德满都和雅加达组织举办了实质性区域会议, 

 欢迎加德满都进程十周年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5
 A/5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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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欢迎可能由自愿捐款供资为不同背景的年青人创立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与裁军教育

和培训方案的想法, 

 注意到区域中心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协助会员国实施具有区域针对性的倡议,包括协助

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方面的工作, 

 非常感谢尼泊尔作为区域中心总部东道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 重申大力支持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继续运作并进一步予以

加强; 

 2. 强调加德满都进程作为发展全区域安全与裁军对话做法的有力工具的重要性; 

 3. 表示感谢区域中心继续得到的政治支持和财政捐助,这是它的继续运作所必需

的; 

 4. 呼吁各会员国,特别是亚太区域的会员国,以及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基

金会提供自愿捐款––––这是区域中心的唯一资源,以加强区域中心的活动方案和执行工作; 

 5. 请秘书长注意到大会 1994年 12月 15日第 49/76 D号决议第 6段,在现有资源范

围内向区域中心提供为进行其活动方案所需的一切支助; 

 6. 又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7. 决定将题为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

四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8年 12月 4日 

第 79次全体会议 

 

   

CCCC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    

 

 大会, 

 注意到 联合国宪章 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大会的职责之一是审议合作维持国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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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安全的一般原则,包括裁军和军备限制的原则, 

 回顾其关于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的1985年12月16日第 40/151 G号 1986

年 12月 3日第 41/60 D号 1987年 11 月 30日第 42/39 J号和 1988年 12月 7日第 43/76 

D号决议,以及关于包括建立信任措施在内的区域裁军的 1991 年 12月 6日第 46/36 F号和

1992年 12月 9日第 47/52 G号决议, 

 又回顾其 1993年 12月 16日第 48/76 E号 1994年 12月 15日第 49/76 D号 1995

年12月12日第 50/71 C号 1996年12月10日第 51/46 E号和1997年12月 22日第 52/220

号决议, 

 念及该区域中心在执行其活动方案方面遇到的财政困难  

 意识到振兴该区域中心得到广泛支持,并意识到该区域中心在目前情况下可以发挥的

重要作用,即在区域一级促进建立信任措施,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进展, 

 考虑到秘书长关于非洲冲突起因和促进非洲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
3
 

 1.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所开展的活动支持了在和平 裁

军 安全和发展领域促进非洲国家之间的了解与合作的努力;
6
 

 2. 重申必须振兴该区域中心并向它提供资源,使它能够加强其活动和方案,并欢迎

秘书长为此目的采取的步骤 包括任命一名区域中心主任; 

 3. 紧急呼吁会员国 主要是非洲各国以及国际政府组织和基金会自愿捐款,以振兴

该区域中心,加强其活动方案并促进这些方案的执行; 

 4. 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继续为使该区域中心取得更好的业绩和成果提供一

切必要的支助; 

 5. 还请秘书长协助该区域中心的新任主任做好稳定财政状况和重振该区域中心各

种活动的工作; 

 6. 并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6
 见 A/5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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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临

时议程  

1998年 12月 4日 

第 79次全体会议 

   

DDDD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大会, 

 深信核武器的使用是对人类生存的最严重威胁, 

 铭记着国际法院 1996 年 7 月 8 日对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发表的

咨询意见,
7
 

 深信如能缔结一项多边 具有普遍性 有拘束力的协定,禁止使用核武器或以核武器

相威胁,将有助于消除核威胁,有助于营造谈判气候,促成最终消除核武器,从而加强国际和

平与安全, 

 意识到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为裁减核武器而采取的一些步骤以及国际气候的

改善能对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作出贡献,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
8
 第 58 段指出,所有国家应积极参与在各国的

国际关系中创造条件的努力,以便就一项国际事务中各国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和

平行为守则达成协议, 

 重申任何使用核武器皆构成对 联合国宪章 的违反并构成危害人类罪,这一点已在

其 1961 年 11 月 24日第 1653(XVI)号 1978年 12月 14日第 33/71 B号 1979年 12月 11

                         

7
 A/51/218,附件  

8
 S-10/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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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 34/83 G号 1980年 12月 12日第 35/152 D号和 1981 年 12月 9日第 36/92 I号决

议中宣示, 

 决心达成一项具有普遍性的禁止发展 生产 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并最终予以销毁的核

武器公约, 

 强调缔结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将是在订明的时间范围内迈向彻底消除核

武器的分阶段方案的一个重要步骤, 

 遗憾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在其 1998 年的会议上未能按照大会 1997 年 12 月 9 日第

52/39 C号决议的要求就此议题进行谈判, 

 1. 再次请裁军谈判会议展开谈判,以便就签订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 

 2. 请裁军谈判会议向大会报告这些谈判的结果  

 

1998年 12月 4日 

第 79次全体会议 

  

EEEE    

联合国裁军宣传方案联合国裁军宣传方案联合国裁军宣传方案联合国裁军宣传方案    

 

 大会, 

 回顾其 1982年第十二届特别会议,即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所作的发起

世界裁军运动的决定,
9
 

 铭记其关于这一主题的各项决议,包括 1992年 12月 9日第 47/53 D号决议,其中除其

他外,决定世界裁军运动今后改称为 联合国裁军宣传方案 ,世界裁军运动自愿信托基金

则改称为 联合国裁军宣传方案自愿信托基金 , 

                         

9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全体会议 ,第 1次会议,第 110和第 1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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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其 1996年 12月 10日第 51/46 A号决议, 

 欢迎重新设立秘书处裁军事务部,并表示希望这一行动将给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宣传

和推广活动注入新活力, 

 审查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裁军宣传方案的报告,
10
 并欢迎更为强调面向一般大众的产

品以及扩大使用电子方式把信息传播给主要的服务对象, 

 1.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裁军宣传方案的报告;
10
 

 2. 赞扬秘书长力求有效地利用他可动用的有限资源,尽可能广泛地向各国政府 新

闻媒体 非政府组织 教育界和研究机构传播关于军备限制和裁军的信息,并开展一项研讨

会和会议方案; 

 3. 强调裁军宣传方案很重要,它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可以使所有会员国充分参

与联合国各机构关于裁军问题的审议和谈判,也可以根据需要协助各国遵守条约,并促进议

定的增进透明度的机制; 

 4.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新闻部和各新闻中心对裁军宣传方案工作作出的贡献; 

 5. 建议裁军宣传方案集中致力于: 

 (a) 如实地 均衡地 客观地宣传 教育和引起公众了解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内多边

行动的重要性和对这种行动的支持,包括联合国和裁军谈判会议所采取的行动,特别是通过

用所有正式语文出版 联合国裁军年鉴 多边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现况 的增订本及

各种专题出版物,以及通过裁军事务部因特网主页和其他推广活动,例如 和平信使 ; 

 (b) 提供便利使公共部门及公众利益团体和组织不受阻碍地取得和互相交流关于各

种想法的信息,并提供一个独立的 均衡的 真实的资料来源,其中考虑到各种不同的意见,

以帮助推动在对问题有所了解的情况下进行关于军备限制 裁军和安全的辩论; 

 (c) 组织会议来促进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之间和政府专家与其他专家之间的意见和信

息交流,以协助寻求共同基础; 

 6. 强调为了保持一个强有力的推广方案而向联合国裁军宣传方案自愿信托基金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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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重要性,并请全体会员国向该基金捐款; 

 7. 赞扬秘书长支持各大学 其他学术机构和活跃于教育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努力在世

界各地扩大提供裁军教育,并请他在不动用联合国经常预算的条件下,继续向从事这种工作

的教育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支持和合作; 

 8.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内容包括联合国系统在其前两年

内执行裁军宣传方案各种活动的情况和联合国系统设想在其后两年内在该方案下进行的活

动; 

 9. 决定将题为 联合国裁军宣传方案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8年 12月 4日 

第 79次全体会议 

 

FFFF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联合国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联合国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联合国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    

 

 大会, 

 回顾其 1997 年 12 月 22 日关于维持三个联合国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并恢复其活力的

第 52/220号决议,并欢迎秘书长打算任命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及联合国和平

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主任, 

 重申大会 1982年第十二届特别会议作出的决定,即建立旨在宣传 教育和促使公众了

解和支持联合国在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的目标的联合国裁军运动,即后来的联合国裁军宣

传方案,
9
 

 铭记有关尼泊尔 秘鲁和多哥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的 1985年 12月 16日第 40/151 G

1986年12月 3日第 41/60 J 1987年11月 30日第 42/39 D和 1989年 12月 15日第 44/117  

                                                                                

10
 A/53/161 和 Corr.1 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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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号决议, 

 认识到世界发生的变化为实现裁军既创造了新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这方面,

铭记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能在和平 裁军和发展领域为每一具体地区的国家间的相互了解

与合作作出重大贡献, 

 注意到 1998年 8月 29日至 9月 3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十二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会议 最后文件 第 146段中,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欢迎大会就维持尼泊尔

秘鲁和多哥三个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并恢复其活力作出的决定,
11
 

 1. 重申联合国为促进会员国的稳定与安全在区域一级所进行的活动的重要性,维持

三个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并恢复其活力可从实质上促进这些活动; 

 2. 重申为取得积极成果,三个区域中心应实施促进区域和平与安全的传播和教育方

案,力求改变对和平与安全及裁军的基本态度,以支持联合国原则和宗旨的实现; 

 3. 呼吁各区域会员国和那些有能力做到的国家,以及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和

基金会自愿向它们各自地区的区域中心捐款,以加强它们的活动方案和执行工作; 

 4. 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向各区域中心提供其进行活动方案所需的一切支助; 

 5. 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6. 决定将题为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临时

议程  

1998年 12月 4日 

第 79次全体会议 

 

 

 

 

                         

11
 A/53/667-S/1998/1071,附件一;见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三年,1998年 10月 11 月和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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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GG    

联合国裁军研究金联合国裁军研究金联合国裁军研究金联合国裁军研究金 培训和咨询服务培训和咨询服务培训和咨询服务培训和咨询服务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裁军研究金 培训和咨询服务方案的报告,
12
 

 回顾其载于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
8

第 108段中关于设立裁军研究金方案的决定,及其载于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即专门讨论

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 结论文件
13
附件四内的各项决定, 其中决定除其他事项外,

继续举办研究金方案, 

 满意地注意到研究金方案已训练了为数可观的政府官员,这些人员是选自联合国系统

内所代表的各地理区域,其中多数学员现在都担任负责其本国或政府裁军事务的职务, 

 回顾自 1982 年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以来所有每年就此事项通过的决议,包括 1995 年

12月 12日第 50/71 A号决议, 

 满意地注意到研究金方案在 1998 年庆祝其 20 周年纪念,并按照计划继续让日益增多

的政府官员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官员获得更多裁军方面的专门知识, 

 相信在研究金方案下对会员国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协助形式会增进它们的官

员了解目前正在进行的双边和多边裁军审议和谈判的能力, 

 1. 重申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结论文件
13
附件四内的各项决定和大会 1978年 12

月 14日第 33/71 E号决议核可的秘书长报告;
14
 

 2. 表示赞赏德国和日本政府邀请 1997和 1998年度的学员研究裁军领域的某些活动,

从而对实现研究金方案的全面目标作出贡献; 

                                                                                

份补编 ,S/1998/1071 号文件  
12
 A/53/426  
13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会议,附件 ,议程项目 9-13, A/S-12/32号文件  
14
 A/3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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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赞扬秘书长努力继续执行该方案; 

 4. 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继续每年执行这项以日内瓦为总部的方案,并就此向

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5. 决定将题为 联合国裁军研究金 培训和咨询服务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五届

会议临时议程  

 

1998年 12月 4日 

第 79次全体会议 


